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7号》的规定，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截至 2025年9月30日的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年 7月 21日出具《关于同意杭州华光

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533号）

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2,200.00万股，发行价

格为 16.7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369,16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50,029,726.43元

（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319,130,273.57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0年 8月 14日出具了《验资

报告》（中汇会验[2020]5517号）。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2024年4月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

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银河证券分别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良渚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勾庄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支行、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海创园支行、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良渚支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

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

款专用。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达到预期建设目标并

结项，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或因募投项目结项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前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公司已办理完成所有前次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净额为31,913.03万元，计划用于“年产4,000吨新型绿色钎焊

材料智能制造建设项目”“新型连接材料与工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现有钎焊材料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投资总额为31,913.03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实际已投入募集资金28,625.02万元，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已全部投入使用或因募投项目结项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前次募集资金已全

部使用完毕，公司已完成前次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单位：万

元)：

投资项目

承诺募集

资金投资

总额

实际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差异金

额
差异原因

年产

4,000吨
新型绿色

钎焊材料

智能制造

建设项目

17,860.00 16,018.95 -1,841.05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

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

发，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在保

证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审慎地使用募

集资金，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

制、监督和管理，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



投资项目

承诺募集

资金投资

总额

实际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差异金

额
差异原因

度和优化配置，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

用。

新型连接

材料与工

艺研发中

心建设项

目

5,553.00 4,804.00 -749.00

现有钎焊

材料生产

线技术改

造项目

4,139.00 3,441.04 -697.96

补充流动

资金
4,361.03 4,361.03 - 无差异

合计 31,913.03 28,625.02 -3,288.01

四、前次募集资金先期投入项目转让及置换情况说明

2020年9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为人民币1,273.95

万元。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事项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关于杭州华光

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中

汇会鉴[2020]6054号)。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光新材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的核查意见》。

2020年10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票据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使用承兑汇票等票据方式支付募投

项目所需资金，之后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公司一般

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2年10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筹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

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基于募投项目实施情况使用公司自筹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

款项，后续每月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的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对上

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新型连接材料与工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无法单独核算

效益。该项目的实施主要立足于科研、试验测试，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的质量的

保证和技术的储备，项目本身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在于给企业带来的间接效

益。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该项目的实施系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营运资金的需求，有利于优化公司负债结构，降低财务费用，

提高盈利水平，项目本身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在于给企业带来的间接效益。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

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七、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一）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年 9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将不超过

14,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1年 9月 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于 2021年

9月 16 日归还前次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4,000 万元募集资金后，继续使用

不超过 13,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2 年 9月 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于

2022年 9月 1日归还前次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3,000 万元募集资金后，继

续使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3 年 9月 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于 2023年 9月 4日归还前次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10,000万元募集资金后，

继续使用不超过 7,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4年 9月 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于

2024年 9月 4日归还前次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7,500万元募集资金后，继续



使用不超过 3,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年 12月底。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

查意见。

2024年 12月 30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3,500万元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不存在到期未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

2025年 1-9月，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二）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0年 9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 12,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

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

款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得实施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

行为。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之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

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1年 9月 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 11,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

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

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得实施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

为。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之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

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2 年 9月 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



人民币 8,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

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

款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得实施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

行为。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之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

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3 年 9月 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 7,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

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协

定存款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得实施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

投资行为。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之内有效。在前述额

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大额

存单均已赎回。

2024年度及 2025年 1-9月，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投资产

品的情况。

八、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 年 3 月 1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现有钎焊材料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有钎焊材料

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853.64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实际结余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 855.04万元）。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4年 1月 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

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型连接材料与工



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1,008.06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实际结余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 1,013.82 万元）。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5年 1月 1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年产 4,000 吨新型绿色钎焊材料智能制造建设项目”

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1,992.77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实际结余资

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 1,993.00万元）。

九、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

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十、结论

董事会认为，公司按前次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用方案使用了前次募集

资金。公司对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公司全体董事会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913.0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625.0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8,625.0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20年 5,713.26

2021年 5,323.23

2022年 6,331.69

2023年 6,505.63

2024年 4,751.21

2025年 -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1

年产 4,000吨
新型绿色钎焊

材料智能制造

建设项目

年产 4,000吨
新型绿色钎焊

材料智能制造

建设项目

17,860.00 17,860.00 16,018.95 17,860.00 17,860.00 16,018.95 -1,841.05 2024年 12月

2
新型连接材料

与工艺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新型连接材料

与工艺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5,553.00 5,553.00 4,804.00 5,553.00 5,553.00 4,804.00 -749.00 2023年 12月



募集资金总额 31,913.0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625.02

3
现有钎焊材料

生产线技术改

造项目

现有钎焊材料

生产线技术改

造项目

4,139.00 4,139.00 3,441.04 4,139.00 4,139.00 3,441.04 -697.96 2023年 2月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8,000.00 4,361.03 4,361.03 8,000.00 4,361.03 4,361.03 - -

合

计
35,552.00 31,913.03 28,625.02 35,552.00 31,913.03 28,625.02 -3,288.01



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及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5年
1-9月

2024年
度

2023年
度

2022年
度

1
年产 4,000吨新型

绿色钎焊材料智

能制造建设项目

92.20%

项目建设完成后三年完全达产，三年达产比例

分别为 50%、75%、100%，预计实现年税后

利润 2,240.00万元、3,927.00万元、5,552.00
万元

4,040.02 2,678.65 不适用 不适用 6,718.67 是

2
新型连接材料与

工艺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现有钎焊材料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

不适用

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原有产线工艺升级改造

带来的成本节约，项目实施后，预计可新增年

税后利润 546.00万元

596.20 693.14 690.65 不适用 1,979.99 是

4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4,636.22 3,371.79 690.65 - 8,698.66


